关于《镇平县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补偿标准》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全面落实河南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公布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最低补偿标准的通知》（豫政文〔2025〕16号）中，关于各地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公布本行政区域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具体补偿标准，并在2025年8月底前完成本地具体补偿标准调整、公布、备案工作的要求。镇平县自然资源局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以及《镇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平县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镇政〔2017〕26号）、《关于印发镇平县土地征收包干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镇政〔2024〕10号）等文件执行情况，在充分开展基础调研、广泛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镇平县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对我县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工作进行规范，切实维护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24年1月1日起实施）、《河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0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最低补偿标准的通知》（豫政文〔2025〕16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3〕28号）、《南阳市人民政府调整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宛政〔2025〕8号）。
三、主要内容
《镇平县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在充分与河南省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分类体系衔接的基础上，以内容明确、覆盖面广、科学合理为基本要求，围绕类型、用途差异等构建了镇平县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分类体系，确保分类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并综合实地调查数据确定评估价格。最终制定一级分类5个，主要包括青苗、林木、建筑物、构筑物、其他附着物和其他，二级分类26个，共计238个补偿标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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